高阳县统计局
2021年度部门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
1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根据财政局下发的《关于做好2021年度省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，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，为加强我局预算绩效管理，不断提高财政资金配置和使用效益，经局研究决定，成立了绩效管理自评领导小组，由局长任组长，分管财务副局长任副组长，财务室、各相关股室为成员，专门负责本次绩效自评工作。以绩效考核的各项文件精神为指导，以整体绩效支出为内容，对各项支出的质量指标，数量指标，对指标内容进行一一的评价考核打分，取得一定经济、社会、环境效益。

2、项目基本情况

2021年我单位预算项目四个，分别是：1、统计工作调查经费38.73万元；2、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经费168.84万元；3、统计工作经费（劳务派遣）43万元；4、省级月度调查失业率统计工作2.79万元。全年预算项目安排253.36万元，预算项目执行金额253.36万元，部门预算项目执行率达到100%。从评价情况来看，项目绩效目标管理较好，目标内容与实际执行吻合度较高。

这4个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密切相关，资金主要用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、城乡住户调查、人口变动抽样调查、劳动力调查、基层统计调查的开展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
我单位严格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项目，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安排预算项目金额，按支出用途确定经济分类，经济分类细化、可执行。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、财务制度等。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，单独核算。

 在日常财务管理过程中，当财务收到项目资金申请后，查看审核提交的资料是否完备，诸如合同、发票、项目进展情况及负责人意见等，在符合支付条件的情况下安排支付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
1、按照绩效自评表的格式和要求，将每个预算项目各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与年初设定的预期值相比较，逐项评定每项指标得分，汇总形成预算项目自评最终得分。
全年开展4个项目全部完成，这些项目符合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委、县政府战略部署和发展规划，与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宏观政策、行业政策一致。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项目的产出和效果。预算项目按规定用途编制预算，按相关费用标准计算预算安排金额，支出明确、细化。经济分类按支出用途确定支出经济分类，经济分类细化、可执行。预算项目建立管理办法、实施方案（规划）、财务制度等。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专项资金。提供了合法票据，不存在虚列项目成本，没有大额现金支付等。资金开支按规定标准执行，单独核算。项目达到了预期目标，各项指标符合年初预算要求。
2、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的预期绩效目标完成情况。

我单位绩效自评工作小组对整个项目进行了跟踪，对专项资金和具体预算支出项目进行了评价，各项目预算指标基本完成，组织及时、有序、实效，达到了产出指标、效果指标相关要求，认真贯彻执行调查方案和报表制度，不断加强统计基础工作，坚持如实记账、认真编码、仔细录入、严格审核等程序贯穿住户调查工作始终，进行了具体的业务培训，全面提高相关工作人员业务素质。开展入户走访活动，现场指导填写住户手册，确保了数据质量真实、准确。安排专业人员每天盯电子户记账情况，检测平台数据，进一步从源头上确保数据质量。各项指标基本完成，符合年初预算要求，4个项目自评得分均90分以上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
为加强和规范我局专项资金管理，充分发挥专项资金使用效益，依据相关的法律和规定，制定专项资金使用办法。专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应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遵循公开公平、突出重点、专款专用、注重绩效的原则。

1、项目立项：项目的申请、设立过程符合相关要求，设定的绩效目标合理，绩效指标细化、明确、清晰、可衡量。

2、资金落实：资金落实到位情况良好。
3、业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制度执行有效、项目质量可控。

4、财务管理：管理制度健全、资金使用合规、财务监控有效。

5、项目效益：202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3690元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24186元，为县委、县政府和有关部门决策提供了可靠的依据；2021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共抽中11个小区，涉及6个乡镇，调查户数472户,目前正在入户调查和数据录入，预计月底完成。劳动力调查是我县首次开展，今年3月份开始，抽中史家佐、庞家佐2个村，每村选聘一名调查员，采取集中培训和入户陪访等措施，保证数据质量，采取张贴公告和发放一封信等方式加大宣传力度，发放入户宣传品等方式争取调查户支持与配合，工作推进高效有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
1、存在的问题：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性的工作任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，但在实际支付实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
2、整改思路和工作措施：加强学习，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人员认真学习预算法等相关法律法规，提高单位领导对全面预算管理的重视程度，增强财务人员的预算意识，严格管理控制经费支出。规范财务运行，加强预算支出管理，严格在财政局批复资金范围内使用，建立健全各项财务制度，加强内部控制，确保支出合法、真实。
3、经验和做法应用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，将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的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。同时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。在绩效自评工作中树立科学规范、公开刚正、绩效相关的原则。在实施过程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，评价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正的要求。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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